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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01   证券简称：晋控煤业   公告编号：临2024－007 

债券代码：185329   债券简称：22晋股01 

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

塔山煤矿土地及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控股

子公司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塔山煤矿”）拟向晋

能控股煤业集团雁崖煤业大同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雁崖公司”）租

赁房屋，拟向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煤业集团”）

租赁土地； 

 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

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； 

 该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； 

 过去12个月发生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：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煤

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租赁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16,222.53

万元，与同一关联人雁崖公司发生劳务服务2,161.73万元。 

 

    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塔山煤矿三盘区从大巷拐角处向西北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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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，通过雁崖公司工业区地下，作为三盘区盘区巷道。为方便塔山

井下人员出入和材料运输，塔山煤矿在雁崖公司开设井口。近年塔山

煤矿将三盘区日常运营维护承包给雁崖公司。2023年塔山煤矿为落实

新煤炭安全规程，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与雁崖公司协商终止三

盘区承包经营合同。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塔山煤矿需租赁雁崖公司地

面相关土地及房屋，用于辅助三盘区运营。 

塔山煤矿拟向雁崖公司租赁位于大同市云冈区雁崖矿的 

86546.43平方米房屋，拟向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租赁位于大同市云冈区

雁崖矿的255220.11平方米土地。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

司对上述房屋土地市场租赁价值的评估，房屋建筑物年租金为

4635.04万元（含税）；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价996.09万元（含税）。

两项合计年租金5631.13万元（含税）。租赁期限3年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

董事回避表决。该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雁崖公司的关联交易

未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%。公司与煤业集团及

其子公司等其他关联方发生租赁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

16,222.53万元。 

二、关联人介绍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塔山煤矿为公司控

股子公司，公司为煤业集团控股子公司，雁崖公司为煤业集团控股子

公司，塔山煤矿与雁崖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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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关联方名称：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雁崖煤业大同有限公司 

住所： 大同市云冈区雁崖街 

成立日期： 2011年04月28日 

法定代表人: 尉永邦 

注册资本：13328.81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科技产品的技术推广；劳务服务；生产服务；水暖安

装维修；销售环保治理设施及原材料；信息咨询；综采工作面搬家、

准备及开采；掘巷工程；井下辅助工程；皮带运行维护检修。 

关联方股东情况：煤业集团出资2611.13万元、雁崖煤业工会委

员会出资10717.68万元。 

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雁崖公司总资产41,863.12万元，净资产

-880,240.26万元，营业总收入6,377.58万元，净利润-42,547.01万

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截至2024年3月31日，雁崖公司总资产38,276.08万元，净资产

-890,164.26万元，营业总收入1,532.82万元，净利润-9,924.00万元

（未经审计）。 

雁崖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、资产、债权债务等方面的

其它关系。雁崖公司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2、关联方名称：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 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新平旺 

法定代表人：唐军华 

注册资本： 1,703,464.16万元人民币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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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经营范围:煤炭采选业、电力业务、贸易业务、机械制造、

煤化工、冶金、水泥、建材、金融等 

股权结构：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比65.17%、中国信达资产管

理股份有限公司占比30.12%、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占比2.06%、

朔州矿业公司占比1.19%、大同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0.89%、朔州市

国资委占比0.42%、忻州市国资委占比0.15%。 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煤业集团公司总资产4948.16亿元，净资

产1065.73亿元，营业总收入2631.96亿元，净利润55.60亿元。 

截至2023年9月30日，煤业集团公司总资产5008.04亿元，净资产

1147.64亿元，营业总收入1232.96亿元，净利润54.88亿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煤业集团资信状况良好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塔山煤矿本次拟向雁崖公司租赁位于大同市云冈区雁崖矿的 

86546.43平方米房屋，拟向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租赁位于大同市云冈区

雁崖矿的255220.11平方米土地。 

租赁的土地使用权共计17宗，位于大同市云冈区雁崖矿区，已取

得土地使用证，证载权利人为煤业集团，雁崖公司土地使用权取得方

式为授权经营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使用权面积为255220.11平方米，

截至评估基准日，土地使用权尚未出租且无抵押情况。地上建筑物共

51栋，总建筑面积为86546.43平方米，未取得产权证，截至评估基准

日，建筑物尚未出租且无抵押情况。雁崖公司承诺该房屋不存在产权

争议。雁崖公司后续将积极办理房屋产权证。 

四、交易标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

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2023年10月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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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评估方法：本次评估采用价值折算法（收益法倒算）。先确

定房地产的价值，房地产价值采用房地分估路径，首先确定被评估房

屋的价值，本次采用重置成本法，先确定房屋的重置成本，然后估测

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，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

而得到房屋建筑物价值；其次，确定土地使用权价值，本次采用基准

地价修正法确定土地价值，二者相加得出房地产价值，最后通过收益

法公式的转换及测算求得租金。 

2、评估假设 

本项目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是在以下假设前提、限制条件成立的

基础上得出雁崖公司拟出租房地产所涉及的大同市云冈区雁崖矿房

地产租赁价值的，如果这些前提、条件不能得到合理满足，评估报告

所得出的评估结论一般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。 

一般假设：交易假设：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

中，资产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。公

开市场假设：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，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，

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，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

间，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、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。资

产持续使用假设：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照规划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、规

模、频度、环境等条件合法、有效地持续使用下去，并在可预见的使

用期内，不发生重大变化。 

特殊假设：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、国家宏观经济

形势无重大变化，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环境无

重大变化。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、赋税基准及税率、政策性

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。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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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假设收益法现

金流时间为期初流入。假设本次增值税按照一般纳税人9%税率考虑。 

3、评估结论：在评估假设及限定条件成立的前提下，委托人（雁

崖公司）拟出租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房屋建筑物首年市场租

金单价为1.47元/日/平方米（含税），首年年租金总价为4,635.04

万元（含税）；土地使用权首年市场租金单价为0.11元/日/平方米（含

税），首年年租金总价996.09万元（含税）。 

本次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，超

过本报告使用有效期不得使用资产评估报告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土地租赁协议 

1、租赁范围：1、煤业集团拥有本协议所指土地的土地使用权，

使用权人为煤业集团。煤业集团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或条款将

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塔山煤矿。 

2、土地权利状况： 

使用权类型：授权经营。用途：工业，使用权面积：255220.11

平方米，共 17宗土地。 

3、租赁期限：协议有效期为三年。 

4、经双方协商，塔山煤矿每年支付煤业集团租金 996.09 万元

（含税）。协议所规定的租金按季平均结算，塔山煤矿于每季最后月

份的下旬足额交予煤业集团。 

    （二）房屋租赁协议 

    1、雁崖公司将地面建筑物出租给塔山煤矿使用，房屋面积

86546.43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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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租赁期限：协议有效期为三年。 

    3、租赁费用：全年租赁费用为 4,635.04万元（含税）。 

各类建筑物设施的地点、面积等细则需甲乙双方共同签字确认。 

4、费用结算方式：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，以当月实际租金结

算。塔山煤矿需根据双方合同约定，将租金按月支付给雁崖公司。 

六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塔山煤矿租赁雁崖公司房屋、租赁煤业集团土地系正常生产经营

需要，交易条款定价公允，符合公司及整体股东的利益。不存在损害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

事回避表决，并经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

议全票通过。 

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

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八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
除日常关联交易外，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雁崖公司、煤业集团未

发生其他关联交易。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煤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

租赁业务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 16,222.53万元，与同一关联人雁

崖公司发生劳务服务 2,161.73万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